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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爾夫球場（俱樂部）之各項收入徵免娛樂稅及營業稅認定標準

	項　　　　　　　目
	徵　免　認　定　標　準

	向入會會員收取一次入會費或收取保證金
	會員退會時退還會員者，屬保證金性質，免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
會員退會時不退還會員者，應課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

	向會員收取年費
	應課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

	向會員收取季費
	應課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

	向會員收取月費
	應課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

	會員每次入場收取入場費（含果嶺費）
	應課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

	非會員每次入場收取入場費（含果嶺費）
	應課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

	舉辦競賽收取之捐款
	如無固定對象，且非定額之自由樂捐方式辦理者，不屬娛樂及營業稅課徵範圍。如採固定對象且採定額之方式辦理者，應課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

	收取球童費
	如係由高爾夫球場代收代付者免徵娛樂稅及營業稅；如按一定比率分配，球場所分部分，應課徵娛樂稅及營業稅，球童所分部分，免徵娛樂稅及營業稅。以上球場均應將球童之所得資料通報稽徵機關。

	收取球具、衣櫃等租金
	應課徵營業稅。

	銷售球具收入
	應課徵營業稅。

	餐飲收入
	應課徵營業稅。

	其他收入
	依收入性質按前列各項徵免標準辦理。



